

现代农业示范区重点项目建设会办会

贯彻落实情况通报（一）
6月19日，市委常委、县委书记吴立生、县长阮冰等县四套班子有关领导，在县现代农业示范区，就花文化商城、食用菌物流园等5个重点项目召开建设会办会。县委办、政府办、新安镇、花园乡、住建局、国土局、供电公司等15个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。根据会议要求，会后县督查办及时组织跟踪督办，现将6月20—21日主要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如下：
一、进展情况。会议结束后，各单位高度重视，迅速贯彻会议精神，落实措施，相关工作有序开展。新安镇针对涉及的花文化商城、征地、食用菌物流园等4个项目，落实专人重点推进，并主动与其它单位衔接。花园乡817亩园区东扩土地前期已签订协议流转557亩，剩余地块已拟定稻苗补偿方案。国土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调整到位，土地勘测等工作正在实施中。住建局、拆迁办：明确专人负责，安排规划部门与新安镇、国土局主动对接，做好有关拆迁和手续办理工作。交运局正在准备道路施工方案等前期工作。公安局成立领导挂帅的紫星旅游项目债务清理小组，现已完成80%清理核帐工作。法院完成紫星旅游项目已审结案件的梳理工作，积极与园区、公安对接，推进项目的债务清偿分配工作。供电公司前期花文化商城杆线迁移速度较慢，现已安排人员进一步勘察现场，确保按期完成两处杆线迁移任务。
二、存在问题。对于江城公司用地问题，群众阻力过大，新安镇6月底完成31户农户签字有难度。
三、几点要求。一要高度重视。此次会议会办的重点项目建设，对于全面提升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县督查办根据县主要领导指示，将对会办事项每两天督办一次。二要加强配合。有关乡镇和部门必须树立大局意识，在切实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，主动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快速推进项目实施。三要确保时间。根据会办要求，相关工作应在6月底前完成任务。各单位必须强化措施，倒排工期，将责任锁定到具体岗位，任务锁定到具体人员，进度锁定到具体节点，确保时时有进度、天天出形象，以规范严明的责任体系，推动项目建设任务按时完成。
附件：现代农业示范区会办事项进展情况表
现代农业示范区会办事项进展情况表
	项目
名称
	会  办  事  项
	完成
时间
	进展情况
	责任
单位

	花文化
商城
	1、新安镇新东村村民金达田，拆迁协议已签。因宅基地有异议，拒绝搬迁和交钥匙；另外一承租户有二十余台电动缝纫机，因对补偿的搬迁费用要价太高未果，拒绝搬迁。
	6月底前
	已采取宅基安置形式达成拆迁协议，确保6月28日前使金达田交钥匙搬迁。
	新安镇

	
	2、新安镇新东村村民金永才，四亩农田。按征地补偿标准和适当对搭建物进行补偿，预计在9万元左右。但该户要价20万，其理由就是东环建成后，曾经有人要价20万元想买断而未卖，镇、村领导多次上门做工作无任何进展。
	6月
底前
	可组织施工，期间矛盾由新安镇负责调处，确保施工建设不受影响。补偿款应由农业园区渠道支付。
	新安镇

	
	3、项目地块西北角带高压线两根，东北角带线五根（都是废杆）未移走。
	6月
底前
	现已安排人员进一步勘察现场。
	供电
公司

	征  地
	1、东扩1000亩，其中新安镇167亩，花园乡817亩。
	6月底前
	完成土地丈量，不再灌溉种植。花园乡已签订协议流转557亩。
	新安镇

花园乡

	
	2、江城公司用地165亩， 还有31户（71.06亩）未签字。其所运作的资金用于花文化拆迁800万元，余下用于东拓基础设施投入和食用菌展览馆建设。县政府会议纪要约定今年3月开工建设。
	6月底前
	边施工边处理矛盾，出现矛盾后由新安镇负责协调处理。建议延后时间节点至7月25日。
	新安镇

	
	3、要求供电公司将地块上的送电杆线迁移。
	6月底前
	已拿出迁移方案。
	供电
公司

	食用菌

物流园
	1、需要商业用地指标200亩，今年需要60亩，已划拨20亩，还需划拨40亩；需要工业用地指标100亩，今年需要50亩。
	6月底前
	总体规划已调整好。土地指标待领导核准解决。
	国土局

	
	2、2户人家及小猪场拆迁、树木砍伐、鱼塘等。
	6月底前
	明确专人负责，安排规划部门与新安镇、国土局主动对接，做好有关拆迁和手续办理工作。
	新安镇

拆迁办

	
	3、修一条长1000米，宽12米的道路。
	6月底前
	启动道路施工方案等工作。
	交运局

	杏鲍菇项目用地指标
	该项目占地200亩，投资1个亿，集生产、科研、加工为一体，按照日本模式，到农户家建菌棚，把菌包分到农户培养、回收，150亩建设预留用地指标已调好；需100亩工业用地指标，今年需50亩。
	6月底前
	总体规划已调整好。土地指标待领导核准解决。
	国土局

	紫星旅游项目
	公安局要对债权债务进行甄别，法院依法对债权债务进行清偿，国土局、住建局对新引进项目办理相关手续，新安镇负责做好对新引进的投资商施工过程中的稳定服务工作。
	6月25日前
	新安镇做好信访稳定工作。公安局经侦大队完成80%债务清理工作。法院完成对已审结案件的梳理工作，待公安对所有债权进行甄别后进行确认。
	新安镇

公安局

法  院

国土局

住建局


本期发：县四套班子领导，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县各有关部门。
 （共印：60份）
（ 十三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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